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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》的意見書 

 

前言: 

 

    特區政府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提出建議方案，有關方

案提出在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在二○○七年十二月所公佈的《決定》的框架

下，就以上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修改。事實上，自八十

年代開始，本港政改紛爭不斷，二○○五年政改方案被否決，更使香港的政制發

展原地踏步，失去了向前邁進的良機。本會認為，是次方案不但增加了兩個選舉

產生辦法的民主成份，而且港人普遍厭倦政政爭拗，並期望以務實和理性的態

度，處理是次政改方案。因此只有通過是次方案，才能在符合政治現實的框架下，

最終達至雙普選。 

 

建議和意見 

 

一、應該通過是次政改方案 

對於二○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諮詢，本會曾於本年二月

對大專學生就二○一二年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進行問卷調查，結果顯示大專學生

普遍期望通過是次政改方案，並且認為否決是次方案將進一步阻礙香港的政制發

展。近日多個民意調查均顯示，超過半數市民支持通過是次政改方案。由於中央

政府已明確指出二○一七年和二○二○年可以分別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

議員的普選，在符合《基本法》和人大常委會《決定》的框架下，本會認為只有

通過是次政改方案，才能有助最終落實雙普選。 

 



二、可考慮納入全數民選區議員進入選舉委員會 

    現時選舉委員會由四個各二百人的界別組成，四個界別的人數比例相等。二

○○五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中，提出把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由八百人增至一千六百

人，並把全數區議員(包括委任和民選區議員)納入選舉委員會。二○一二年《建

議方案》中提出把選舉委員會由現時的八百人增至一千二百人，四個界別按比例

各增加一百人。本會認為二○一二年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可由現時的八百人增加至

一千二百人，並可積極考慮將全數較具民意基礎的民選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，

而非只按比例分別增加四個屆別的名額，從而進一步提升選舉委員會的民主成

份。此外，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應維持選舉委員的八分之一，並且不設提

名人數上限，確保選舉有足夠的競爭性。 

 

三、支持是次政改方案中的「區議會方案」 

二○一二年《建議方案》中提出把現時的立法會議席由六十席增至七十席，

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各增五席，其中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議席全數由民選區議員

互選產生。本會認為，是次政改方案中的「區議會方案」不但能提升立法會功能

組別的民主成份，而且是次政改方案不涉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，能讓社會對於有

關議題有更充足的時間凝聚較大共識。在確保不同界別人士利益仍然得到反映，

以及社會能夠凝聚更大共識的前題下，本會認為長遠功能組別和區議員委任制度

需要取消，以符合普選中有關普及和平等的原則。因此，通過是次政改方案，將

有助溝淡「傳統」功能組別，為將來立法會最終實現全面直選鋪路。 

 

四、加強對大專學生的宣傳和諮詢 

    本會於本年二月對大專生就二○一二年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進行的問卷調

查結果顯示，普遍大專生表示沒有看過有關文件，對是次政改方案的內容一知半

解，並且認為特區政府在有關議題上對大專學生的諮詢非常不足。事實上，特區

政府仍然停留於過往「由上而下」的諮詢模式，於政策制訂的構思階段，漠視民



意諮詢，以至如高鐵事件般於政策制訂的關鍵時刻，引發並產生了特區政府和民

意之間的巨大落差。另一方面，特區政府過分簡化青年人問題，扭曲青年人只偏

重物質主義和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問題，「八十後」反高鐵事件更特顯特區政府忽

略青年人同時也有參與社會事務的積極性，缺乏一個給青年人表達意見的平台，

客觀上使青年人置身於建制以外，未能恰當地行使他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。 

 

    本會認為特區政府需要認真吸取教訓，並對有關問題予以高度重視和關注。

首先，諮詢方式必須與時並進，善用網上平台，除 Facebook 外，更可運用即時

討論工具和網上論壇，增加彼此的互動性，同時政府官員更應放下身段，親身走

入各間大專院校，以清晰的主題舉辦論壇和研討會，面對面直接與各大專學生作

坦誠對話，真正了解他們的意見和訴求。此外，現時各法定諮詢組織，「八十後」

能被邀請加入的人數僅佔極少數，顯示青年人代表嚴重不足，政府應加入更多大

專學生進入諮詢架構，以了解他們對社會的期望和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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